
买卖合同法律规定民法典(通用5篇)
随着法律观念的日渐普及，我们用到合同的地方越来越多，
正常情况下，签订合同必须经过规定的方式。优秀的合同都
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合同范本，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买卖合同法律规定民法典篇一

买卖合同法是贸易效率和司法公正的基石，对于商家和消费
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法规。买卖合同涉及到许多具体的
规定，从合同的签署到货物的交付，都需要遵守一定的法律
程序。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买卖合同纠纷
的处理上，买卖合同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在这种背景
下，本文将简要概述买卖合同法的主要内容，以及学习买卖
合同法的心得和体会。

次段：买卖合同法的主要内容

买卖合同法是以商品交易为核心的一项法规，针对的是商品
的交易、交付程序、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的解除等问题。其
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对商品的标的的确定和规定。在商
品标的的确定上，买卖合同法规定了一系列标准，包括商品
的质量、数量、价格、付款和交货条件等因素。同时，买卖
合同法也要求合同当事人必须充分了解商品的实际状况，确
保交易能够保持公平透明，同时避免欺诈和误导。

第三段：买卖合同法的适用条件

除了明确规定买卖合同的内容，买卖合同法也明确了合同的
适用条件。首先，合同的订立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交付和付
款的程序也必须按照规定进行。其次，商品本身必须是合法



的、完整的。商品可能存在的任何质量问题也需要得到充分
的考虑和规定。此外，合同双方必须充分理解合同的内容，
并对合同的解释达成一致。

第四段：学习买卖合同法的心得和体会

买卖合同法学习过程中，我对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在貌似简单的买卖交易中，法律制度的作用是不
可忽视的。合同的签署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任何小的疏
忽或者忽略都可能导致重大的纠纷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
了解买卖合同法的具体内容和限定条件，也要在交易中加强
权利和义务的理解，并根据整个交易流程保持风险的意识，
以避免不必要的争端。

第五段：结论

买卖合同法的意义在于整合和保护商家和消费者的利益。法
律对于商家和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的一些行为有明确的要求，
一旦出现问题，就可以引用引用法律来进行监管和维护利益。
同时，了解买卖合同法对于买卖交易的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应该认识到买卖合同法的重要性，必须保持对法律的尊
重，并认真遵守合同条款，以构建更加公正、透明和有序的
市场交易环境。

买卖合同法律规定民法典篇二

出卖人：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买受人：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兹为买卖__________________机械先行试验，经双方同意订
立协议如下：

第一条乙方向甲方购买后列标示机械约定先行试验后如合意



时，即行成交于合同成立日起一星期内，由甲方将买卖标的
物运到乙方工厂而甲方允诺。

第二条试用期间以________日为限自接到机械的次日起算。

第三条前项试用如不合时，乙方应即将机械退回以做买卖不
成立。

前项退回所需运费由乙方负担。

第四条在试用期间，乙方对买卖机械有自由使用之权，而因
此有所损害的乙方应负赔偿之责。但其损害系因制造欠妥，
或因运输中损坏的不在此限。

第五条试用期间届满乙方不立刻表示，并将机械退还与甲方
时，视为试用合格买卖应即成立乙方认诺。

第六条买卖价款议定为人民币______元整，于合同成立同时
由乙方缴付保证金人民币_______元整，甲方如数收讫。如买
卖成立时本保证金应充价金的一部分，如买卖不成立的由甲
方全数返还。

第七条试用后乙方认为不合格，或试用尚未完毕须要继续试
用时，可以向甲方请求更换或延长期间但甲方不同意时可拒
绝。

第八条试用后如乙方认为合格的，应于试用期终止日起算日
内将货款全部付清不得拖延短欠等情况。

第九条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
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
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______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___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本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出卖人(甲方)：____________

买受人(乙方)：____________

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试用买卖合同的规定

关于试用买卖合同的性质，《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
和《意大利民法典》将试用买卖推定为附条件的契约，我国
台湾地区“民法”将试用买卖规定为附停止条件的契约。

无论是推定试用买卖为附条件的买卖还是法律直接规定试用
买卖为附条件的买卖，买受人的认可是买卖合同的成就条件，
而买受人的不认可是买卖合同不成就的条件。

关于试用买卖合同的概念、法律特征及当事人双方的权利、
义务和试用买卖合同的履行，我国相关法律并无明确规定，
笔者根据试用买卖合同的性质并结合合同法的规定作一粗浅
阐述。

一、试用买卖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试用买卖是特种买卖的一种。

试用买卖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买受人对一标的物先
行试用或检验，并以买受人在约定期限内对标的物的认可为
生效条件的买卖合同。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84条对试用买卖合同作如下定
义：“试验买卖，为以买受人之承认标的物为停止条件而订



立之契约。第385条又规定：“试验买卖之出卖人，有许买受
人试验其标的物之义务。关于对标的物认可的理解，台湾学
者黄茂荣有精辟论述：“所谓‘承认标的物’指买受人承认
标的物之品质合于契约意旨之谓。

试用买卖合同除具有一般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以外，还具有
自己独特的法律特征：

(一)买受人对标的物先行试用或检验是买卖合同生效的前提

在试用买卖中，买受人可以在试用期间内对标的物先行试用
后决定是否购买标的物，有关试用的内容是试用买卖合同的
核心内容，包括试用方式、试用地点、试用期间等等，不具
有试用内容的买卖合同只能是一般的买卖合同，而不是试用
买卖合同。

(二)试用买卖合同是附生效条件的买卖合同

试用买卖合同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对标的物的买卖尚不确定，
对双方不具有买或卖的法律约束力，须待买受人试用或检验
之后对标的物之认可，始生买卖合同之效力。

(三)试用买卖合同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试用买卖合同虽不具有买卖合同之效力，但有关试用的权利、
义务的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四)不因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所有权，标的物毁损、灭失的
风险亦不发生转移

二、试用买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独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买受人的权利

有要求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权利，如买受人基于试用的目的



要求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出卖人应当转移标的物的占有于
买受人;有对标的物进行试用或检验的权利，买受人对标的物
的试用或检验是试用买卖合同的核心内容;试用期满，买受人
有认可或拒绝认可标的物的权利，买受人对于购买或不购买
标的物完全凭自主自愿的意思表示而定。

(二)买受人的义务

买受人负有遵守试用期间的义务，买受人对标的物的试用或
检验应当在试用期间内进行;买受人负有妥善试用并尽善良保
管标的物的义务，应依标的物性质，选择正确地试用方法，
不得对标的物造成损坏，同时买受人基于对标的物的实际占
有应尽到善良的保管义务。

(三)出卖人的'权利

有要求买受人在试用期间内试用标的物的权利;试用期间届满
而买受人拒绝认可标的物，出卖人有要求买受人返还标的物
的权利;出卖人有要求买受人损害赔偿的权利，试用期间，因
可归责于买受人的原因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的，出卖人可
以要求买受人赔偿损失。

(四)出卖人的义务

向买受人提供标的物并许可买受人试川标的物的义务;试用期
满买受人认可标的物的，出卖人有将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于买
受人之义务。

三、试用买卖合同的履行

试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除了向买受人提供标的物以供试用
之外，其主要履行内容通常由买受人来完成试用买卖合同的
履行主要涉及到买受人的认可或拒绝及试用期间、试用地点、
试用方式如何确定等问题。



(一)试用期间

试用期间是指出卖人提供标的物于买受人试用或检验至买受
人认可或拒绝认可标的物的一段时间试用期间是试用买卖合
同中的重要内容，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70条的规定：“试
用买卖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标的物的试用期间。

对试用期问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
定仍不能确定的，由出卖人确定。

(二)试用地点

试用地点是指买受人具体试用或检验标的物的确切地点。

关于试用地点，我国立法中没有相关规定(专门探讨也极少)。

在谈到试用买卖的问题时，通过对其概念的界定，一般认为
出卖人应将标的物交付买受人试用或检验，在此暗示着试用
标的物的地点似乎应该在买受人所在地，因为交付意味着转
移标的物的实际占有。

但笔者认为试用地点应按以下规则予以确定：

1.遵从当事人约定

试用地点与试用期间一样，均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
允许当人自山约定，既可以约定由出卖人实际交付标的物于
买受人，任买受人白由选择适用的地点，也可以约定由出卖
人提供方便场地，买受人在出卖人处试用，还可以直接约定
在第三人处试用。

2.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合同法》第61条办理，如前
所述，在此不再重复

3.由买受人确定



如果当事人双方对试用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按《合同
法》第61条亦不能确定的，应当由买受人确定。

因为试用买卖合同中有关标的物的试用所涉之权利系赋予买
受人之权利，而试用之目的乃使试用买卖合同最终生买卖合
同之效力，所以最终应由买受人根据试用的需要确定试用地
点。

(三)试用方式

试用方式首先应遵从当事人的约定，如无约定或约定不明，
由双方当事人协议补充，达不成补充协议的，应按照交易习
惯或标的物的性质予以确定。

(四)买受人认可

买受人认可是指买受人在试用期间届满之前对标的物表示接
受并予以购买的意思表示。

买受人做此意思表示可以在试用期间届满之时，也可以在试
用期间内的任何时间，买受人认可的意思表示可以采取书面
或口头形式。

(五)买受人拒绝

买受人拒绝是指在试用期间内，买受人做出的不购买标的物
的明确的意思表示、买受人拒绝是一种明示的、单方的意思
表示。

一旦买受人做出拒绝的意思表示，则试用买卖不生买卖合同
之效力买受人应当及时返还标的物于出卖人。

试用买卖约定试用期间买受人支付使用费的、应遵守约定，
如无约定，原则上买受人不应当支付费用。



(六)买受人默示的推定

买受人默示的推定是指在试用期满时，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
的物没有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由法律对其意思表示做出推
定的法律制度。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71条的规定：“……试用期间届满，
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合同
法》关于买受人默示的推定规定得不够全面，而且对于推定
适用的前提界定也不够填密周全。

对此国外法律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可以借鉴)如《德国民法典》
第496条规定：“……如果标的物是为了试验或检验的目的交
付于买受人的，则买受人的缄默视为认可。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87条第1款规定：“标的物因试验
已交付于买受人，而买受人不交还其物，或与约定期限或出
卖人所定之相当期限内不为拒绝之表示者，视为承认。

可见德国法和台湾地区“民法”均将标的物已交付于买受人
规定为适用推定认可的前提条件。

根据试用买卖合同的特性并结合《合同法》的规定，笔者认
为对买受人默示的推定应遵循以下规则进行：

1.出卖人已将标的物的实际控制占有转移于买受人的

这时则不论标的物所处的物理位置是否发生变化，是在出卖
人处、买受人处或是第三人处，试用期满买受人对是否购买
未做出明确表示的，且亦未返还标的物的，应推定为购买。

因为买受人已实际取得了对标的物的占有和控制，如其不购
买，则应当返还标的物。



如果买受人虽无书面或口头表示，但已以实际行动返还标的
物的，应推定为拒绝购买。

2.基于约定或标的物试用的需要，出卖人并没有交付标的物
的控制占有于买受人的

这时是在出卖人占有控制的情形下由出卖人提供方便，买受
人进行试用或检验的，如买受人在试用期间对是否购买未做
出意思表示的，应当视为拒绝购买。

因为此时不发生标的物的返还问题，而如买受人存在购买的
意思，则必然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并要求交付标的物转移占
有及取得所有权。

此时，买受人未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意思即是拒绝购
买。

我国《合同法》对此未作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此
规定较为详细，台湾地区“民法”第387条第2款规定：“买
受人已支付价金之全部或一部，或就标的物为非试验所必要
之行为者，视为承认”因为在试用期间，买受人对标的物并
无处分的权利，如果其从事试用以外的行为，例如将标的物
出租或者出卖等处分行为，应当视为买受人对标的物表示认
可，应推定其购买。

买卖合同法律规定民法典篇三

试用买卖合同的明显特征是买受人先试用，后支付价款，买
卖合同生效的条件是出卖人提供的标的物必须经买受人试用
认可后，合同才生效。因此，试用买卖合同具有以下的特征：

一、在一般买卖合同中，是在买受人先支付了一定的价款后，
出卖人才交付标的物，而在试用买卖活动中，出卖人必须先



履行交付标的物由买受人试用，在买受人与出卖人约定的试
用期间内，买卖合同不生效。

二、在一般买卖中，买受人支付了约定的价款，出卖人交付
的标的物，标的物的物权随之转移，出卖人由此而失去了标
的物的占有、使用、处分权，而买受人则获得该标的物的占
有、使用、处分权;而试用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
买受人，其标的物的物权并未转移，仍归出卖人所有。

三、试用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必须履行将买受人指定的标的物
交付买受人试用的义务，而买受人则享有对该标的物在规定
时间内，按约定的方式试用该标的物的权利。

《合同法》规定，试用买卖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标的物的试用
期限。对试用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1)协商约
定，不能达成协商约定的，按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2)依
《合同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按前述方法仍不能解决的，
由出卖人确定。《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试用买卖的
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可以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购买。试用
期届满，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

买卖合同法律规定民法典篇四

买卖合同是商业活动中最常见的交易形式之一。在这个过程
中，买卖双方需要借助买卖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以确保双方能够顺利地完成交易。在学习买卖合同法的过程
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买卖合同的重要性，并且对于如何制定、
执行买卖合同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第一段：了解买卖合同法

学习买卖合同法之前，我首先需要了解买卖合同的基本概念、
功能和类型。买卖合同是商业活动中指交易双方为达成一项



交易而所订立的合同。在合同中，交易双方必须共同确定商
品的名称、数量、质量、价款、交付时间、交付地点等内容，
同时要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买卖合同在商业交易中具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确保交易双方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保
障。

第二段：学习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

在学习买卖合同的内容时，我主要了解了合同的主要内容以
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合同中，交易双方必须确定商品的
名称、数量、质量、价款、付款方式、交付时间和交付地点
等。其中，最关键的是商品的质量问题，双方必须明确商品
的合格标准和交货条件，以保证商品的质量符合双方的要求。
此外，在付款方式上，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式，确
保交易的顺利进行。

第三段：保障买卖合同的执行

买卖合同的执行非常关键，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双方的利益。
因此，买卖合同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为保障合同的执行
设置了相应的规定。例如，买卖双方必须按照约定的时间和
地点交付商品，否则就会被认为违反合同。在合同执行中，
有时会出现一方未能履行其义务的情况，此时，另一方可以
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第四段：防范买卖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是商业交易中常见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原因都
可能导致纠纷的产生。为防范买卖合同纠纷的发生，交易双
方应注意细节，尽量避免合同条款模糊、执行不当等问题。
此外，使用法律语言书写合同，可以有效避免合同的漏洞和
争议。

第五段：结论



通过学习买卖合同法，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合同的重要性，
并学习了如何制定、执行、防范合同纠纷。在商业活动中，
买卖双方必须认真履行合同约定，奉行诚信原则，以保证交
易的顺利进行。因此，只有在合同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良好
的商业信誉，促进商业发展。

买卖合同法律规定民法典篇五

1：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该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
提供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采用非
格式条款。（合同法第41条）

2：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际利益（只有
损害国家利益才无效）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了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第52条）

买受人以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
同并将房屋交付使用，导致无法取得房屋为由，请求确认出
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解释》第10条。

3：先履行抗辩权：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



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合同
法第66条）

4：合同法定解除：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
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合同法94条）

5：违约金：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减少的，应
当以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为标准适当减少。（合同法
第114条）

6：定金：给付定金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
金；收受定金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应当双百返还定金。
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
生效，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合同法
第115条）

7：因合同关系以外第三人的过错，致使主合同不能履行的，
适用定金罚则。受定金处罚的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三
方追偿。（合同法第115条）

8：解决合同争议的途径：当事人采取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
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
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
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除外。
不能仲裁的事项有：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
依法应该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合同法第128条）

9：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合同
法第186条）

10：赠与的法定撤销：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属



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合同法192条）

11：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利息不予保护
（合同法第211条）


